霍林郭勒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企业安静期”实施措施及时间安排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内政办发〔2025〕20号）及《霍林郭勒市企业安静期制度》精神，结合我市校外体育类培训机构运营特点，制定本实施措施及时间安排。

一、适用范围

本措施适用于霍林郭勒市行政区域内由教育体育局行业管理的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以下简称“体育培训机构”）。

二、“企业安静期”时间安排

结合体育培训行业经营规律（避开周末、节假日及寒暑假培训高峰），每月设置21日-30日（2月为21日-28/29日） 为连续10天的“企业安静期”，减少对机构正常教学秩序的干扰。

三、核心实施措施

（一）严格安静期检查管控

安静期内，除《霍林郭勒市企业安静期制度》第三条规定的例外情形（上级部署专项整治、安全隐患整改督促、投诉举报核查、法定时限内核查复查、税务风险应对检查等）外，不单独对体育培训机构开展现场执法检查。确需开展例外检查的，须经局内分管领导审批，出具《安静期例外检查通知书》并明确检查依据。

（二）优化执法监管方式

1. 推行联合检查。每季度联合市场监管、消防救援、卫健等部门开展1次跨部门联合检查，覆盖资质合规、教练资质、安全设施、收费公示等内容，避免多头检查。

2. 强化智慧监管。依托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通过数据核查等非现场方式，对培训机构学员信息备案、课程设置等情况进行监管，非必要不进入现场。

3. 落实“无事不扰”清单：将近2年无违规记录、学员投诉率低于1%的体育培训机构纳入“无事不扰”清单，安静期内原则上不开展现场检查，每半年通过平台数据复核1次。

（三）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严格执行《霍林郭勒市教育体育局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首违不罚、公益减罚、以学抵罚、轻微速罚四项清单》，对轻微违法行为优先采取行政合规指导、限期整改等柔性措施，避免“一刀切”处罚。

（四）规范检查行为细节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须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告知检查事项、时间、理由及机构权利义务，听取机构陈述申辩。检查时长原则上不超过1小时，不得影响正常教学活动，不强制要求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陪同，严禁以调研、指导名义变相检查。

四、公布安排

向社会公布。措施及安静期时间安排通过霍林郭勒市教育体育局微信公众号公布，公布日期为2025年11月5日。

五、动态调整机制

每半年总结安静期实施情况，根据上级政策调整、机构反馈及执法实际，适时优化安静期时段及实施措施，调整后及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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